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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0/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0033.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

劳社厅发[2007]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民办职业介绍机构，鼓励其

向城乡劳动者提供诚信的就业服务，决定组织开展民办职业

介绍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各地要将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作为劳动力市

场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本地区促进就业工作计

划，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工作方案。 二、各地要按照《民办

职业介绍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

定办法”，见附件1）要求，确定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成立专

家组，建立协调配合工作机制，确保评定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各地在评定工作中，要严格按照《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信

用等级评定标准》（以下简称“评定标准”，见附件2）开展

评定，保证评定工作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四、各省级劳动

保障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

作的指导和监督。地级城市要结合“春风行动”和劳动力市

场清理整顿活动，大力宣传开展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信用等级

评定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说明评定办法和评定标准的具体内

容，鼓励民办职业介绍机构踊跃参加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积

极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提供诚信服务。 五、信用等级评定

工作于2007年在全国启动。2007年先开展“A”级和“AA”



级评定，2008年由中国就业促进会在各地评定的基础上，组

织开展“AAA”级评定工作。各地应按照要求积极组织安排

相关工作，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 

六、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不向参评单位收取费用，所需工作经

费纳入本地区就业工作经费预算。 附件：1民办职业介绍机

构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试行） 2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信用等级

评定标准 二○○七年二月九日 附件：1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信

用等级评定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民办职业

介绍机构（以下简称民办职介机构）信用建设与管理，提高

就业服务质量，推动职业中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促

进就业服务，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及整顿

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

称民办职介机构信用等级评定（以下简称信用等级评定）是

指根据诚实守信、遵纪守规、履约尽责的要求，对民办职介

机构服务信用水平、服务能力和服务绩效的评定。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